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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離世者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男 / 女 

出生日期：           （年齡：   ）  死亡日期：                      

死亡原因：病故（長期病）病故（急病或猝死）自殺 他殺 意外 其他：     

與申請人（兒童及青少年）關係：父/母/法定監護人 

 

1.2 申請人（兒童及青少年）資料 

申請人編號 1.2.1 1.2.2（如適用） 1.2.3（如適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男 / 女 男 / 女 男 / 女 

出生日期（年齡）       

香港身份證或 

出生證明書號碼 
   

電話（如有）    

住址    

現時/將就讀學校    

班級    

 

1.3 家長/監護人及其他主要家庭成員資料  

家庭成員編號 1.3.1 

主要照顧者/監護人 

1.3.2（如適用） 

其他主要家庭成

員 

1.3.3（如適用） 

其他主要家庭成

員 

1.3.4（如適用） 

其他主要家庭成員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別 男 / 女 男 / 女 男 / 女 男 / 女 

出生日期（年齡）         

身份證號碼     

電話     

與離世者關係     

與申請人關係     

法定監護人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否與申請人同住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是 / 否 

如非同住， 

請提供住址： 

    

賽馬會「摯伴行」基金 

喪親兒童及青少年成長支援 

服務轉介表 

地址：九龍紅磡馬頭圍道39號紅磡商業中心A座10樓11A室  

查詢電話：5978 5687 轉介電郵：jcelf@skhw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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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入息及資產情況 

申請人及 

主要家庭成員編號 

1.2.1 

申請人 
      

職業        

工作類型 

（全職/兼職/散工/ 

失業/在學） 
       

每月收入#        

持有之資產類別及

名稱 
       

資產總值/  

現金價值* 
       

備註        

#收入包括家庭成員過去三個月在所有收入，收入的定義包括但不限於工作收入、綜援金、在職家庭津貼、長者生活津貼、

長者津貼、退休金和親友資助。 

* 資產包括家庭成員過去三個月在所有資產，資產的定義包括但不限於土地/物業、現金、銀行存款、保險計劃的現金價

值、股票及股份的投資及其他可變換現金的資產，自住物業。 

 

3. 離世者遺產情況 

沒有遺產  已預約申請授予書(日期：___________）  有待處理  其他：____________ 

 

4. 正申請/接受的其他經濟援助 

申請人或 

主要家庭成員編號 

現正申請 現正領取 經濟援助名稱 金額 

 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綜援） 每月 HK$ 

   傷殘津貼 每月 HK$ 

   其它（請註明） 每月/一次性 HK$ 

 

5. 申請原因 （請概述申請人及重要家庭成員情緒狀態、社交支援網絡、經濟狀況、發展需求等） 

 

 

 

 

 

 

 

 

 

 

註：上述資料只供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用作申請紀錄及安排服務之用。如未能提供足夠而準確的個人資料，本服務可

能無法處理此的申請。 

家庭平均收入#：HK$                  家庭總資產*：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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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聲明 

 本人同意提供以上個人資料作基金申請用途，並鄭重聲明，本份表格上的資料全屬正確。  

 

 本人保證獲批款項只會給予本人/申請資助的家庭成員用在批核項目。 

 

 本人明白及同意本計劃營運伙伴職員會按需要聯絡轉介職員/社工及申請人，並按申請人的實際需

要，而要求進行面談或家訪，合資格人士需經過資產及入息審查，以評估服務之需要性及急切性。 

 

⚫ 如申請人年滿 18 歲，請填寫以下內容：  

本人確認已閱讀、明白及同意本聲明。  

參與者姓名：  

簽署：  

日期：  

 

⚫ 如申請人未滿 18 歲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應由申請人的監護人/受託監管人簽署如下：  

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 (監護人/受託監管人姓名)，特此確認並接受上述規定使用申請人的個人資

料。  

參與者姓名：  

監護人/受託監管人簽署：  

日期：  

 

 

 

 

轉介機構： 

機構及單位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轉 介 人 姓 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            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 署 及 印 章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內部填寫： 

評估職員：                 核實職員：                 批核職員：                 

簽    署：                 簽    署：                 簽    署：                 

職    級：                 職    級：                 職    級：                 

日    期：    /     /      日    期：    /     /      日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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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服務所需證明文件及申請須知 

在遞交服務轉介表時，請轉介者（即政府、非政府組織及醫院管理局的註冊社工）填妥表格及連同以下文件

副本﹙請確保副本是清晰可讀﹚電郵至本服務辦事處： 

 

1. 身份證明資料 

□ 離世親人的死亡證﹙備註 1﹚ 

□ 各家庭成員的香港身份證 或 出生登記證明書﹙備註 2﹚ 

備註 1 如離世親人之死亡證尚未發出，可以醫學證明書（火葬）、授權火葬屍體命令證明書等證明文件代替 

備註 2 若未能提供有關身份證，請提供其他可識別其香港居民身份的證明文件 

 

2. 入息資料 

□ 各家庭成員最近三個月的入息證明文件 

□ 綜援有效期證明文件（如有） 

□ 傷殘津貼證明文件（如有） 

備註：如薪金結算書（糧單）、僱主填報的薪酬及退休金或其他收入證明；如已離職，請提交離職證明文件 

 

3. 資產/居住資料 

□ 遺產管理書連同死者的資產及負債清單（如有） 

□ 各家庭成員的所有銀行存摺/月結單，顯示最近三個月內定期存款結存的收據/通知書；並影印載有帳戶持有

人的姓名和帳號的首頁，以及顯示該帳戶三個月內提存記錄的各頁（包括在最近三個月期間新開及結束的

帳戶） 

□ 各家庭成員的所有投資項目，顯示有現金價值及紅利的儲蓄或與投資連繫的保險計劃的價值的文件，例 

□ 如：年結/季結文件/股票/債券/基金等 

□ 其他資產證明文件包括物業、車位、在香港之外的銀行戶口或資產等 

□ 住址證明（公屋租戶請提交租約副本，其他人士可提交最近三個月內之租約副本、電費單、水費單等） 

 

4. 其他證明文件（如主要照顧者非申請人法定監護人） 

□ 關係證明文件（例如社會福利署或社會福利署管轄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社工提供推薦信、綜援受委任人

文件、學校校長及學校社工提供的推薦信） 

 

 

申請須知 

1 服務對象：全港年齡介乎 0 至 18 歲的香港居民（18 至 21 歲的全日制學生可予酌情考慮） 

2 申請資格： 

2.1 在過去 30 個月內經歷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離世 

2.2 符合以下入息及資產上限： 

2.2.1 政府統計署公佈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75% 

2.2.2 香港房屋委員會公佈的申請公共租住房屋（公屋）資產淨值上限 

3 申請流程： 

3.1 轉介者需一併連同此申請表及上述有關證明文件副本電郵遞交至本服務辦事處。 

3.2 轉介者及監護人須確保申請表格各項資料完備及真確無訛。如有違反，本服務有可能押後處理或不考

慮有關申請，並保留法律追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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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服務申請只接受政府、非政府組織及醫院管理局的註冊社工轉介。  

2. 如申請人已經獲其他基金的援助，本服務有權拒絕其申請。 

3. 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需提供所有必要的證明文件，如未能遞交所需證明文件，將有可能影響申請人之申

請進度。 

4. 申請人需在提交申請一個月內交齊所需證明文件，否則其申請視為自動放棄論。 

5. 轉介表的有效期為三個月，逾期則視為取消申請。如需繼續申請服務，請重新提交轉介。 

6. 本服務向申請人收集的個人及家庭資料只作審查用途。如申請人未能向基金提供所需之個人資料，其申

請將不獲考慮。 

7.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及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處理。申請人資料可能會透露予相關職員或本服務義工以作提供服務之用。 

8.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及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對所有申請保留最終審批及決定權。 


